
※瓶口处的白色瓶圈可以不取下。

・本市没有指定垃圾袋。

・装大米、肥料的黑色或蓝色塑料袋以及纸板箱，因无法识

别内装物品，请勿使用。

・除了大型垃圾以外国定节假日也完全按日常的日期进行收集。

※年末、年初除外。

・上午8点开始收集垃圾，请在8点之前投放。

・为了防止狗、猫、乌鸦等小动物搞乱垃圾，切勿在前一天

或者前一天晚上投放。

・垃圾收集所由使用者决定清洁值班等事项并实施管理。

・如果使用垃圾收集所，请与已在使用的使用者各位商量垃

圾收集所的使用方式。

・收集时间因地区而异。

・因当天收集的量或路面交通的影响，收集时间与规定的有出入。

・同时收集不同种类垃圾的日子（如可燃垃圾、有害垃圾、资源

废纸、废布同一天收集的情况），各类垃圾由专车前往收集，

所以收集时间段各不相同。

・对于不按规定分类的垃圾，以及收集日以外的垃圾，贴上违

规警告留放原地恕不收集。

垃圾投放规则

垃圾收集须知

垃圾和资源物更详细的分类及投放方法，

请查阅市政府颁发的《垃圾和资源物的

分类和投放方法》册子，以及市政府的

相关网页。

三乡市役所 环保课

048-930-7718（直达）

▼报纸 ▼杂志 ▼纸板箱 ▼食品纸盒

▼杂纸 装糕点等的纸盒及包装纸、明信片、信封、海

报、日历、名片、塑料薄膜的芯和其他纸屑都称为杂纸，

请作为资源垃圾的废纸类扔出。

※用绳子捆成十字扔出。杂纸可以装入纸袋扎紧扔出。

如果量很少的话，可以夹在废报纸里扔出。

▼废布

毛巾、床单、毯子、窗帘、上装、裙子、裤子、毛衣等。

※因就这么送给他人使用，所以请洗涤后装入透明塑料

袋扔出。

▼厨房垃圾（湿垃圾）
·食材边角料、剩菜剩饭、废茶叶、贝壳

▼塑料制品
·洗发液及洗洁剂等容器、泡沫塑料、塑料制品、录像带、

CD及CD盒等

▼皮革制品、合成革制品

▼橡胶制品

▼不能作为资源的废布

▼树枝、木板

▼金属类 ・锅、水壶、水桶、铁桶、铁皮罐等

▼除电脑主机、液晶屏之外的附属品
・打印机、键盘、滑鼠、接线板等

▼陶瓷类 ・茶碗、花盆、陶瓷器、茶杯等

▼小型家电
・微波炉、电饭煲、半导体收音机、电熨斗、吹风机、打字机、

吸尘器、电动玩具、煤气炉、石油取暖器等

※小型家电还可以投放到设置在市政府的回收箱。

（投入口尺寸：宽４０ｃｍ×高１５ｃｍ）

▼刀、玻璃制品
※锋利物品请用报纸包裹之后扔出。

▼空罐 ・啤酒、饮料、食品、糕点罐等

▼空瓶
・一次性玻璃瓶（饮料、咖啡、葡萄酒、佐料等）

※稍作冲洗后扔出。

▼液压煤气罐、喷雾罐

※用完后请在空罐上扎孔后扔出。

▼日光灯管、日光灯
※或装入原配的包装内，或用报纸等包裹后扔出。

▼水银体温表 ▼ 镜子 ▼ 干电池
※请装入能看得出内容的塑料袋扔出。

※市公共设施内还设置了“废干电池回收箱”。

※日光灯、水银体温表中的水银是有害物质。

切勿混入可燃垃圾。

▼塑料瓶 如左图标志的饮料瓶

・装饮料、矿泉水、酱油以及酒和甘味料酒等的无

色透明塑料瓶。

将塑料瓶和瓶盖

（瓶盖取下的状

态）一起投放至

收集所的专用网

袋内

取下瓶贴、瓶盖

(能取下的话)
稍作冲洗，沥干水分 踩扁

家庭使用的物品，并且

长・高・宽任何一边在60ｃｍ以上2ｍ以下

（晾衣杆除外）的物品1件（套），重量

在50kg以内。被褥也包括在内。

收费

个人直接搬运 上门收集

每次最多只能投放

45ℓx3袋的垃圾

手续费 总重量200日元/10kg 手续费 基本手续费1000日元＋500日元/1件

●请投放垃圾的人亲自前往回收站。

●请确认是否属于可以投放的垃圾。

●请携带在三乡市居住的证明（如驾证等）。

●一天最多只能搬运300kg。

●营业日：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及

毎月第1个周日和第4个周六

※1月和12月为不规则月份，请确认营业时间。

※周六周日直接搬送去扔垃圾时需要提前预约。

电话：0120-53-7489

预约制 电话：0120-80-5383
●收集日因地区而异。

●手续费原则上只收现金，请付给上门收集的人员。

●请在当天早上8：30之前投放到指定场所。

有些是市不收集的

报废物品，处理办

法因物品而异，请

留意。

可回收利用家电
空调

电视机(含薄型）

冰箱（包括冰柜）

(低温箱)

洗衣机

（包括干燥机）

电脑桌面机的主机、

显示屏

・拆下的汽车零件

（包括轮胎、蓄电池等）

・摩托车（包括电动车）

・煤油・汽油 ・灭火器

・钢琴・防火金库・榻榻

米・罐装液化气的罐

・农药等药品

・建筑废材 ・泥土・石头

・混凝土

・企业垃圾 等等

被褥为大型垃圾。

窗帘、床单等请与报纸及废布一起在资源垃圾收集日扔出。

地毯类请裁剪至60cm以下在可燃垃圾收集日扔出。

※手提电脑可以投放到市政府

所设的回收箱。

（投入口：宽40ｃｍ×高15ｃｍ）

※卡车或有记载公司名字的车辆没

有预约不可搬扔。

请向环保课咨询。

※最长的边长在60ｃｍ以下的物品

※最长的边长在60ｃｍ以下的物品

《大型垃圾申请中心》

地点：三乡市幸房1314

营业时间 平时 8：30～17：00

直接搬入受理时间

：9:00～15:00

（12:00～13:00除外）

营业日

：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及

毎月第1个周日和第4个周六


